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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 佳纸  证券代码：000699  公告编号：2006-22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三十七次董事会议于 2006 年 8

月 4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8 月 15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3

人，出席 10 人，董事长帅建伦、董事樊继光授权委托董事任家华；董

事魏君授权委托董事冯志廷；董事刘亚文、独立董事黄超、曹新华因公

未出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副董事

长张社佳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

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06 年中期报告及其摘要。该议案 10 票同意，0

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科邦邮电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资抵

债偿还占用本公司子公司资金的议案。该议案 8 票同意，0 反对，0 票

弃权。 

2006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子公司连云港中奥教育教育有限公司与

大股东关联方成都科邦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以资低债”协议书。

双方确认，成都科邦邮电工程建设公司对连云港中奥教育公司负债

1308 万元；双方同意，成都科邦邮电工程建设公司用其位于四川省成

都市温江区的土地“温国用（2001）字第 4622 号土地”之使用权抵偿

对连云港中奥教育公司的负债。4622 号土地经四川维益评估，出具“川

维地评（2006）字第 5-0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宗土地评估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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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0560 元。对于以资低债的资产价格差异部分，按往来款由双方另

行协商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修订），本次交易

属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帅建伦先生、樊继光

先生回避表决。 

上述“以资抵债”方案尚须报请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于近期另行公告以资抵债报告书。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成都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资产置换的议

案。该议案 10 票同意，0 反对，0 票弃权。 

2006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与成都科邦邮电工程建设公司签署了《资

产置换协议书》，本公司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用所持有的都江堰市科邦

热缩制品有限公司 99.39%的股权，置换成都科邦邮电建设工程公司拥

有的四川省成都市的土地“温国用（2001）字第 4623 号和第 4625 号土

地”使用权。经审计所确认的都江堰市热缩制品有限公司 99.39%的对

应交易价格为 386 万元，经国诚评字(2006)087 号评估值 580 万元（以

此为交易价值），根据“川维地评（2006）字第 5-09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所确认的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17637177.6 元。对于资产

置换过程的资产价值差异部分，按往来款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本项置

换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帅建伦先生、樊继光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推荐梁凯为公司独立董事；推荐黄兆兴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鉴于曹新华辞去公司独立董事，推荐梁凯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反对，0 票弃权。 
鉴于樊继光辞去公司董事，推荐黄光兴为公司董事候选人。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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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票同意，0 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熊德章、王兆君、彭思源认为：梁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黄兆兴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任职资格具备。 

梁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尚须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增补黄兆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该议案 10 票同

意，0 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熊德章、王兆君、彭思源认为发表意见，认为增补黄兆兴

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资格具

备，有利于公司经营管理。 

特此公告。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附：1、独立董事、董事、副总经理简历 

梁凯：男，36 岁，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电子物资西南公司劳资

科长、审计处处长助理，现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理财高级经理。 

黄兆兴：男，50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曾任江西省永修县食品

厂厂长、永修县酒厂厂长，海南文昌石应矿总经理助理、广东罗浮药谷

公司总经理助理。 

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4

3、独立董事关于“资产置换”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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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梁凯为佳木斯

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与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

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佳木斯金地

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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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

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

果。 

 

 

 

提名人：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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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梁凯，作为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

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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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

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

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梁凯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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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对公

司拟提交二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资产置换”相关事项，

发现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相关资料，本次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

所持有的都江堰市科邦热缩制品有限公司 99.39%股权与成都科邦

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置换土地使用权[温国用（2001）第 4623 号

土地和 4625 号土地]（资产置换），有利于盘活各自资产。 

2．本次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客观公允，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结构和资本结构。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兆君  熊德章  彭思源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